
试大纲编写的，是会计人员复习应考的主要参

考用书，应考人员要依据考试大纲，认真学习、

掌握指定用书的内容。以便在考试中取得好的

成绩。

最近，我们发现一些出版、发行单位通过各

种途径向广大会计人员推销所谓“考试指南”、

“考试必备”等书籍，有的单位在全国会计考试

办公室确定各科考试大纲之前便按照考试科目

编写此类书籍，有的冒用“全国会计考试办公

室”或“全国会计考试办公室聘请的专家”的名

义进行欺骗性宣传，个别单位甚至公开向广大

应考人员销售往年出版的已经过时的辅导书，

希望广大应考人员慎重对待，不为所惑，将主要

精力放在对全国会计考试办公室编写的指定用

书的学习上。

责任编辑  宋军玲

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

财政部人事部《关于调整会计专业

技术资格考试种类、考试科目

和考试时间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财 会字〔1995〕20 号

各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财政厅（局）、人事（人事劳动）厅

（ 局），中央和国 务院各部、委、局、总公司，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：

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制度自 1992 年实施以来，

已历时三年，三年来，在各级财政、人事部门的共同努

力和密切配合 下，顺利地完成了各年度的考试工作。为

了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法，经

广泛调查研究，今年 1 月 19 日召开的全国会计专业技

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决定对考试种类、考

试科目、考试时间等进行调整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关于考试种类。改进助理会计师、会计师资格

设置甲、乙两种考试的办法，即改变不具备规定学历的

会计 人 员必须 首先参加乙种考试，合格后再参加甲种

考试的办法。将助理会计师、会计师资格考试分设 A 、B

两类，A 类为具备规定学历人员的考试，B 类为不具备

规定学历人 员的考试。会计人员按规定的报考条件，分

别参加相应种类的考试，合格者，均可获得相应档次的

会计专业技术资格。会计员资格考试仍按原规定进行。

二、关于报 考条件。报名参加助理会计师、会计师

资格 A 类考试的人员，应具备《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

暂行规定》及其《实施办法》（以 下简称《暂行规定》及

《实施办法》）规定的报考相应档次甲种考试的学历和

资历条件（原规定中的职务年限改为资格年限）；报名

参加助理会计师、会计师资格 B 类考试的人员，按下列

条件报名参加考试：

1.报名参加助理会计师资格 B 类考试的人员，除

具 备《暂行规定》第六条规定的基本条件外，还必须具

备高中毕业学历，并取得会计员资格四年以 上；

2.报名参加会计师资格 B 类考试的人员，除具备

《暂行规定》第六条规定的基本条件外，还必须具备中

等专业学校毕业学历，并取得助理会计师资格四年以

上。

三、关于考试科目。根据助理会计师、会计师资格

应具备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，相应档次的 A 、B 类考

试科目调整如下：

1. 助理会计师资格考试科目：

A 类考试科目定为：助理会计师会计实务、成本会

计、经济法基础。

B 类考试科目定为：助理会计师会计实务、成本会

计、经济法基础、财务管理基础、会计原理。

2. 会计师资格考试科目：

A 类考试科目定 为：会计师会计实务、管理会计、

经济法概要。

B 类考试科目定为：会计师会计实 务、管理会计、

经济法概要、财务管理、审计。

助理会计师、会计师会计实务科目，仍分为企业会

计类和预算会计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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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助理会计师、会计师 A 类考试，规定的科目同

时合格，才能按规定授予相应的《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

证书》。助理会计师、会计师资格 B 类考试，考试成绩采

用单科累积方式，每门科目考试合格，由财政部颁发单

位科合格证书；单科成绩合格者，可在取得单科合格证

书后的连续一次考试中，免试已合格科目；在连续两次

考试中，规定的科目全部合格，按规定授予助理会计

师、会计师资格证书。

五、1994 年底以前取得助理会计师、会计师资格乙

种考试全科合格证或单科合格证的应考人员，符合《暂

行规定》第六条规定的基本条件，可按下列规定报名参

加考试：

1.取得全科合格证的，参加相应档次 A 类全部科

目考试；

2.取得五门以下单科合格证的，参加相应档次 B

类考试。其中：取得“会计学（上）”单科合格证的，可免

试“会计原理”科目，取得“财务管理”单科合格证的，可

免试“财务管理”科目，取得“审计学”单科合格证的，可

免试“审计”科目，相应档次的其他科目不得免试。

六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仍每年举行一次。考试

日期定 于每年 5 月。由于考试科目的调整，需要重新拟

定考试大纲和编印考试指定用书，为保证工作质量以

及应考人 员有充足的时间复习应考，原定于 1995 年 10

月份的考试推迟到 1996 年 5 月进行。

七 、1996 年 5 月举行的资格考试具体时间、报名日

期、开考计划等，由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

组办公室另行通知。

八、本通知自颁发之日起执行，过去有关规定与本

通知规定不符的，以本通知规定为准。

1995 年 6 月 20 日

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

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

办公室印发《1996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资格

考试考务工作日程安排》的通知

〔95〕会考 办字第 05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会计专

业技术资格考试管理机构：

根据财政、人事两部对 1996 年全国会计专业技术

资格考试工作的安排意见，现将《1996 年度会计专业技

术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日程安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贯彻执

行。

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 1992

年印发的《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务工作规定》、《会计专

业技术资格考试纪律规定》、《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

考场规则》、《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应考人员违纪处

理规定》、《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监考人员守则》、《会

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评卷人员守则》，以及 1993 年、

1994 年对上述规定的补充通知，今年仍然有效，应继续

贯彻执行。

附件一：《 1996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

务工作 日程安排》

附件二：1996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应

考人员、考场设置及所需试卷情况表（略）

1995 年 6 月 29 日

附件一：

1996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日

程安排

一 、1995 年 7 月 25 日以前各地公布报名日期、地

点及报名办法。

二、1995 年 8 月 15 日至 9 月 5 日报名。

三、1996 年 1 月 31 日前各地将应考人数、考场设

置情况及所需试卷袋数（见附表）报全国会计专业技术

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并按规定上缴考务费。

四、1996 年 4 月 10 日前各地向应考人员核发准考

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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